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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大新聞 

針對內湖女童案 八大新聞回覆： 

 

綜觀民眾陳情意見，以渲染仿效、馬賽克警語、啃老精障污名化為三大主流，八

大新聞部回覆如下： 

 

一、渲染仿效： 

將近六十份的書面陳情，都指向過度報導，憂心引起仿效效應，GTV 新聞恪

守媒體自律原則，第一線承辦西湖派出所就在公司隔壁，3/28 第一時間仍僅

派出一組人員現場採訪，當天新聞全民矚目，晚間新聞比例上以六條新聞配

套播出，六、七點除兩條主新聞外，不再次重播，第二天新聞比例升高，第

三天即減少相關報導，新聞切點導向提升見警率、校園因應社會層面內容。 

 

二、馬賽克警語： 

雖然女童身亡法理上失去人權，GTV 新聞仍堅持高標準原則處理，女童全時

段馬賽克，周邊家屬眼部馬賽克處理，另外，畫面取得臉書女童及其姊妹照

片，也遵守兒少法 69 條規範，全時段馬賽克處理，最後身影監視器影像，在

家屬要求後，第二天也全面撤下，不再使用；警語部分，因為殺人本屬非法

行為，故並無添加警語宣導請勿模仿。 

 

三、啃老精障： 

新聞當天嫌犯背景主新聞，曾以長期失業在家取代「啃老」一詞，精障身分

因為只有市刑大聲稱，松德院區並未確認，因此 GTV 新聞編輯會議上，定調

謹守精神衛生法 23 條規範，就事實以「曾有就診紀錄」界定報導。 

 

系列新聞播出後，在 GTV 新聞諮詢會議及各組在職內部會議中，也曾提出當各案

討論，要求新進人員採訪、編輯、製播等相關團隊，除新聞專業精進外，同時加

強自律概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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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電視新聞台 

一、 3 月 28 日女童遭砍之重大新聞事件，發生在重要都會市區，涉及重大公共安全

議題，不僅震驚國內社會，也引起國外媒體 BBC.CNN. 美聯社.英國每日郵報.

德國之聲…等多家媒體大篇幅報導，是國內外媒體共同關注的重大新聞。 

二、 由於新聞本身涉及重大公共安全、治安、與教育議題，以及受害者家屬出面說明

案發過程，因此本公司出動多組記者進行各層面採訪；但對新聞畫面皆完全尊重

家屬意願給予適當保護，對案發經過也以女童母親所述為主，不妄自推測妄下斷

言。 

三、 除案發第一天以較大篇幅傳達真實狀況外，新聞第二天即大量減少案情部分播出，

第三天雖仍屬重要新聞，但只剩小篇幅報導。 

四、 無論如何，此項報導如仍引發觀眾疑慮，本公司將進一步檢討，並於下一次壹電

視倫理委員會中提出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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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新聞台 

一、 各新聞台報導「台北市內湖 4歲女童遭砍事件」之檢討及說明。 

   【年代新聞台自律內容】  

(1) 此涉公共安全之重大社會議題，有其報導之必要性。 

(2) 家屬主動站出說明，尊重家屬主動意願(媽媽有主動出面說明呼籲重視，阿

媽剛有經過其同意，媽媽也聲明：臉書部落格中除爸爸媽媽小燈泡照片影

像可用外，其他小孩及親友影像請勿使用) 但本台最後決定以尊重受害者

及家屬感受為最高原則，即使父母同意，受害小孩照片畫面仍以馬賽克保

護處理 (除最後公祭那天家屬同意拍攝)。 

(3) 考量事件受害者／家屬的身心衝擊，避免加重心理創傷，本台報導製播處

理原則： 

●避免過度呈現令人驚懼的畫面，對於意外現場所拍攝到的影像，必須加

以嚴格審慎篩選後，才得以播出。 

●對於意外事件之慘狀、或暴力攻擊之血腥效果，不做特寫拍攝，若無法

避免拍攝，須在後製剪輯予以處理。 

●勿過度使用悲傷者痛苦、哀嚎的影像，若有必須使用理由，務必經過審

慎過濾並且絕不濫用，或過度重覆播放。 

●"斬首"及"身首異處"等強烈字眼不宜使用，文字部份都宜顧及家屬感受

為最高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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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各新聞台是否遵循衛星電視公會提醒與建議方式(參閱附件四)報導「台

北市內湖 4歲女童遭砍事件」？ 

【完全遵循衛星電視公會提醒與建議方式進行新聞的處理】 

每天不斷將新聞自律綱要內容及需注意規範，跟採訪、編輯中心，以及節目

製播同仁，持續做提醒；不管在第一時間做 LIVE 或事後的新聞，也都會以同

理心及站在父母和家屬立場與感受，不做畫面的煽情濫用；由於此為舉國震

驚的公共議題新聞，剛發生時或許因要提供給觀眾資訊頻率或許高些，但隨

著案情的發展，也為尊重父母意願及大部份觀眾收看電視感受，後來也都有

逐漸縮減新聞播出頻率。 

 

三、 檢討引起民眾反感之電視新聞報導方式應如何改善？往後遇此類事件電

視媒體應如何處理為宜？ 

   【年代新聞台內委員會討論會議結論】 

1. 需考慮避免觸犯到兒少法等相關規範。 

2. 勿污名化精神疾病及患者。 

3. 媒體應超然客觀的去看各新聞角度，尤其應秉持著最高的自律原則及同理

心，來處理此新聞報導，而不應煽情濫用家屬所提供的任何資訊影像。 

4. 不要有太過刺激衝擊的畫面，降低對民眾造成混亂及害怕恐懼感的機會。 

5. 頻率應隨著事件發展，適度的調整降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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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森新聞台 

內湖 4 歲女童遭砍案就新聞的元素來看，有其報導的必要，也可以讓社會各

界有所警惕，而此一新聞發生後，因為被害女童僅 4 歲，因此所有作業準則公司

均要求記者同仁務必做好保護被害人，當天也依照衛星公會所指示，因為被害人

父母親在採訪過程中表示她可以露臉，因此除了被害女童母親外，其餘家人都以

馬賽克處理，一切均依規定。 

 

4 歲女童被砍，屬於重大社會新聞，媒體自然大篇幅報導，各新聞台大都也

以多條新聞來包裝報導，報導內容不僅於在犯案手法，其實還有更廣泛的討論，

包括學童安全保護，對精神疾病探討，政府的做為措施等等。 

 

而在新聞報導的熱度來看，案發後三天幾乎各新聞台都集中火力在報導此則

新聞，三天後新聞量已明顯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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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天新聞台 

討論主題： 

一、 各新聞台報導「台北市內湖 4歲女童遭砍事件」之檢討及說明。 

中天新聞在得知訊息後，即刻啟動自律規範，也收到衛星公會的提醒與建議。 

 

二、 各新聞台是否遵循衛星電視公會提醒與建議方式(參閱附件四)報導「台北

市內湖 4歲女童遭砍事件」？ 

中天新聞也加強內部審核機制，遵循衛星電視公會自律綱要。 

 

三、 檢討引起民眾反感之電視新聞報導方式應如何改善？往後遇此類事件電視

媒體應如何處理為宜？ 

從鄭捷案開始，媒體與民眾都高度關注類似社會新聞，閱聽大眾也給予媒體很多

關切，往後或許在新聞的份量比重上再做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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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視新聞台 

民視說明： 

一、各新聞台報導「台北市內湖 4 歲女童遭砍事件」之檢討及說明。 

A：有關重大社會案件，我們皆節制報導，尊重家屬感受，且遵守比例原則，善

盡查證責任，避免標籤化與污名化，並發揮媒體的正面力量，避免負面訊息

之傳播。 

 

二、各新聞台是否遵循衛星電視公會提醒與建議方式(參閱附件四)報導「台北市

內湖 4 歲女童遭砍事件」？ 

 A：有關「台北市內湖 4歲女童遭砍事件」，民視新聞報導皆嚴格遵守新聞自律

規範，並遵循衛星公會提醒與建議方式。 

 

三、檢討引起民眾反感之電視新聞報導方式應如何改善？往後遇此類事件電視媒

體應如何處理為宜？ 

A： 

一.提醒同仁遵守新聞自律公約： 

1.對於被害家屬不做侵入式採訪和拍攝，尊重家屬的感受，避免造成二度傷

害。 

2.對於犯案過程不過度仔細描述，避免引起民眾不安，並且善盡查證責任，避

免造成受害家屬困擾。 

3.新聞報導遵守比例原則，適度報導，但避免過度渲染，以免不必要的恐慌。

對於嫌犯避免標籤化和主觀敘述，並避免激化觀眾情緒與對立。 

4.有關精障的相關報導，遵守新聞自律規範，避免對身心障礙者污名化以及突

顯負面刻版印象。 

   二.爾後遇到類此事件時，應秉持新聞專業並遵守相關自律規範及公會提醒，

善盡媒體社會責任與教育功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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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立新聞台 

內湖殺女童事件，絕對是重大社會案件，身為媒體職責在第一時間一定會放大報

導，但三立新聞秉持比例原則，並未鋪天蓋地過量操作，以 3 月 28 日當天發生

事間第一時間，當晚的 1819 重要新聞時段，三立新聞總共出了 33 則 1819 新聞，

但女童相關新聞除了主案情之外，也涵蓋政策治安面的討論，及廢死議題的討論，

總則數 14 則，不到 1/2，甚至還播了本台持續推動的新聞深度 5 分鐘專題，並未

因此而全面改做殺女童案件，且對畫面和案情本身的討論都嚴格遵守相關法令規

則，不僅刑案現場畫面很快就全面拿掉，連女童及母親的畫面也一直堅持到媽媽

同意開放才沒有馬賽克，對受害者本身的保護絕對遵守，也並未刻意描述細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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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VBS 新聞台 

小燈泡事件 TVBS 回覆 

一、尊重家屬感受：同理心，第一時間對於女童和家屬打矇處理，直到第二天下

午母親對外說明，父母和小燈泡不用打馬賽克。 

注意用字遣詞：避免使用斬首和斷頭等用字。 

避免重複播出：命案發生 3/28，主要新聞報導至 3/30。 

避免二度傷害：對於被害家屬不做侵入式採訪。 

 

二、遵循衛星公會的提醒和建議方式，進行報導。對於民眾的申訴和反應立即處

理，例如對於嫌犯勿標籤化，對於嫌犯父親的說法應該要客觀呈現。而有關

精障的相關報導，遵守新聞自律規範，勿影射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。 

 

三、考量公眾利益和建設性的報導，除了命案事件之外，檢討政府各級單位重新

審視社會安全防護網的問題，提供政策性的建議和多面向的報導，帶給觀眾

建設性的思考和觀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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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凡新聞台 

首先，非凡電視台在此謝謝民眾的寶貴意見。針對民眾向 NCC 國家通訊傳

播委會反映非凡新聞台之申訴信函中提及，要求停止播報隨機殺人事件:「針對電

視台播報隨機殺人事件，助長模仿效應，對於這樣的事件完全沒有預防再度發生

的效果，且對於受害者是再度傷害。」  

     民眾所申訴日期為三月二十九日，與事件發生日三月二十八日，經查兩天所

有的非凡新聞台製播之新聞中，並無播出「內湖女童案」此則新聞，且在這段新

聞熱議期間，非凡新聞台因財經頻道屬性，對於相關社會新聞並無處理，惟與此

案間接相關之報導為二則：一則為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明北市府的「社會防衛網」

架構是否失靈有補足的空間，製作此則新聞意在希望政府負起社會安全防護機制

的責任;二則為針對死刑存廢的爭議，就情理法層面探討死刑判決的爭議，該則新

聞我們在製作上已盡力避免使用到女童案相關畫面，以法律條文為主要的探討內

容。 

     非凡電視台非常重視民眾的反映意見，也深感同意此類新聞事件恐引起模仿

效應，因此對於重大社會新聞案件，在新聞自律與自制的前提下謹慎處理，除了

不對於案件做細節與畫面的呈現，且在播出的比例上，降至最低，甚至不播出案

情、畫面或受害家屬的任何訊息，在電視的標題與鏡面的處理上，也淡化處理。 

  

    針對民眾的反應意見，此案將納入本台新聞自律委員會中討論，再次謝謝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非凡電視台 新聞部 


